
●李统增652327101218001130 号股权证
遗失，特此声明。

●李统增 652327101218050068J 号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范莉 2024010305 号
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马建华 2024011228
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李欣怡 2023110401
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排日扎提·许库尔

2024070731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市顺嘉欣民宿农家院昌市卫公备字

【2022】第652301000045号昌吉市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备案表遗失，特此声明。

● 产 权 人 ：韩 兵 （ 身 份 证 号 ：
652323198311060511）遗失位于呼图壁县大丰
镇 4 区 85 院 3 幢 B 单 元 4 层 4- 2 室 2012-
00027318号房屋产权证，特此声明。

●产权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昌吉供
电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52300229211156W）遗失位于呼图壁县园
户 村 镇 和 庄 村 一 组 区 10 院 1- 3 栋 2013-
00028411号房屋产权证，特此声明。

●昌吉市大西渠镇运加养殖专业合作社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52301MA79JRA769，核发日期：2013 年 3

月25日，现声明作废。

●昌吉市美胡杨建材经销部基本存款账户

信 息 遗 失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编 号 ：

J8850003137101，开户行：昌吉国民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账号：61122101303000101，特

此声明。

●新疆久鑫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法人赵冬莉

原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新疆久鑫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原公章遗

失，防伪码：6523010000716，声明作废。

●新疆久鑫农资连锁有限公司原财务专用

章遗失，防伪码：6523010000717，声明作废。

●新疆鲲鹏风电能源有限公司原法人吉维

宝私章遗失，防伪码：6501010086245，声明作

废。

●新疆呼图壁县城镇昌华路3号楼3单元9

号蒋贵和（身份证号：652323196710210012）增

加曾用名蒋桂合，特此声明。

●谢合成遗失玛纳斯新湖兴亮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开具的 2119706 收据，金额：3180

元，特此声明。

●新疆准东租赁住房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152550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税收入专用收

据遗失（空白），特此声明。

●新疆准东租赁住房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152550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税收入专用收

据遗失（空白），特此声明。

刊登热线：0994-2343036
刊登地址：昌吉市南公园西路传媒大厦A座4楼登报处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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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法治时评

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现公告如下：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
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

（http://www.xjhbcy.cn/）浏览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至
准东采油管理区现场索取。联系人：王主任，联系方式：
1389931115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境内，征求项

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5年12月24日起10个工作日内。

2025年12月24日

吉康油田奇探1区块二叠系芦草沟组油
藏产能建设扩大试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现公告如下：
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
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

（http://www.xjhbcy.cn/）浏览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至
准东采油管理区现场索取。联系人：王主任，联系方式：
1389931115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征求项目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5年12月24日起10个工作日内。

2025年12月24日

吐哈吉南油田萨探1区块二叠系井井子
沟组油藏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
管分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准东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65230015
机构住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

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天山西路幸福家园18号商
业楼一层3、4、5、6号商铺

邮政编码：831700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

分局
发证日期：2025年12月19日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上查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2025年12月24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昌吉回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分局于2025年11月21日至2025年12月20日挂牌出让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挂牌出让成交结果公示如下：

昌吉回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昌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国有土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公示

2025-010号

昌吉回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分局

2025年12月24日

宗地编号

2025-
015

宗地位置

昌吉高新区
C-7地块

出让面积
（㎡）

54450.17

成交
价款

（万元）

796.3337

竞得人

四兄弟肥
业 科 技

（新疆）有
限公司

“3600元工资是我给孩子交学费的
钱，没想到法官跑了3趟工地、蹲守了2
个周末，真的帮我追回来了！”近日，收
到到账短信，务工人员王师傅红了眼
眶。这起标的额不足4000元的讨薪案，
正是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小案不
小办、民生无小事”司法理念的生动写
照。针对涉务工人员工资、劳务费等小
标的民生案件，执行局以“快、准、暖”为
抓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的扎实执
结，让每一个“小额权益”都得到坚实保
障，让司法温度直达人心。

速执团队“加速度”

“我丈夫卧病在床，孩子还在上学，
这 5600 元劳务费是全家 3 个月的生活
费，要是追不回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今年9月，申请人赵某向呼图壁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递交强制执行申请，语气
里满是焦虑。她曾为某装修公司提供墙
面翻新服务，工程完工后，公司以“验收
未通过”为由拖欠报酬，多次协商无果将
对方诉至法院，胜诉后对方仍拒不履行。

“欠薪不分多少，都是劳动者的血汗
钱，必须全力追回。”呼图壁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将涉务工人员工资小标的案件列
为攻坚重点，开辟“护薪绿色通道”，落实

“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款”原则，
线上依托网络查控系统实时监测被执行
人财产变动，线下联合劳动监察、住建等
部门建立线索共享机制，精准锁定工程
款项、劳务报酬等资金流向。

经查询发现，被执行人名下的公司
账户虽无大额存款，但近期有经营流
水，且仍在承接新的装修项目。为避免
被执行人转移资金，执行干警当天下午
就赶往该公司注册地址，却发现早已搬
离。通过走访周边商户、调取装修行业
协会登记信息，执行干警终于锁定其在
县城某小区的施工工地。考虑到施工队
早出晚归的作息规律，执行干警决定凌
晨蹲守。次日清晨6点，当公司负责人李
某刚抵达工地时，就被等候多时的执行
干警拦下。

起初，李某以“工程有瑕疵”为由拒
绝支付工人报酬，执行干警当场出示劳
务合同、验收单等证据，详细讲解《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告知
其拒不履行将面临纳入失信名单、限制
高消费等法律后果。在法律威慑和耐心
劝导下，李某当场通过手机转账支付了
全部欠款。从立案到执行到位，仅用 5
天时间。

这背后，是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创新推行的“分段集约+速执”机制。
法院专门成立小额案件快执组，通过

“标的筛选—线索核查—精准执行”工
作闭环，实现“当日受理、3 日内查控、7
日内办结”。

联动攻坚“破僵局”

“每人几千块，加起来就是 15 个家
庭的生计！”今年10月，呼图壁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受理了一起涉 15 名务工人员

的讨薪案。某建筑劳务公司拖欠务工人
员工资共计9.8万元，单个标的从4200
元到8600元不等，务工人员多次到工地
讨薪，均被公司以“发包方未结算工程
款”为由拒绝。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网络查控显
示该劳务公司名下无足额存款、无不动
产登记信息，执行一度陷入困境。执行局
迅速启动“法院+劳动监察+住建”联动机
制，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调取工程承包合
同和工程款拨付记录，发现发包方尚有
12万元工程款未支付给该劳务公司。

执行干警当即联系发包方，依法送
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将应付工
程款优先用于支付务工人员工资。同
时，执行干警多次约谈劳务公司负责人
王某，向其释明恶意欠薪可能面临的司
法拘留、失信惩戒等法律责任，以及对
企业经营的严重影响。经过三轮沟通协
调，发包方同意配合执行，将9.8万元工
程款直接转入法院执行专户。

10 月 28 日，呼图壁县人民法院举
行集中发款仪式，15名务工人员依次签
字领取工资。从立案到集中发款，用时
12天时间，这起涉及多人的小标的讨薪
案圆满执结。

据统计，通过联动机制，呼图壁县
人民法院执行局已成功锁定被执行人
隐匿财产线索37条，执结涉集体欠薪小
标的案件 12 件，为 68 名劳动者追回工
资 32.6 万元，打通了欠薪维权的“最后
一公里”。

刚柔并济“显温情”

“我不是故意拖欠工资，实在是工
厂资金周转困难，要是账户被冻结，生
意就彻底做不下去了。”7月3日，某小型
农产品加工厂负责人赵某面对执行干
警，面露难色。该案中，赵某的工厂拖欠
4名工人工资共计2.8万元，工人多次催
要无果后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实地核查发现，该加工厂
仍在正常经营，但受农产品收购价格上
涨影响，资金回笼延迟，并非恶意欠薪。
考虑到如果采取冻结账户、查封设备等
强制措施，可能导致工厂倒闭，不仅4名
工人的工资难以全额追回，还会让工厂
剩余10余名员工面临失业风险。

“执行既要维护申请人权益，也要
兼顾被执行人实际情况，不能一执了
之。”承办法官决定采取“柔性执行”策
略，一方面安抚工人情绪，告知案件进
展情况，争取理解；另一方面组织双方
当事人面对面协商，提出分期履行方
案。最终，在执行干警的见证下，赵某与
4名工人达成和解协议：每月15日前支
付7000 元，分4 个月付清，赵某以其个
人名下房产提供担保。

为确保协议履行，执行干警建立
“每月跟进”机制，每月定期提醒赵某履
行义务，并向工人反馈支付情况。4个月
后，4名工人顺利拿到全部工资，赵某的
工厂也逐步走出经营困境。

今年1月至11月，呼图壁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共促成400件小标的案件达成
执行和解，为被执行人留足经营发展空
间的同时，保障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效果。

源头治理“筑防线”

“很多小标的欠薪案件，都是因为
双方不懂法、不重视证据导致的。”呼图
壁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副局长
连波介绍，为从源头减少涉薪纠纷，法
院将“执行+普法”深度融合，在案件执
结后开展“一案一普法”，在集中执行、
案款发放现场开展法治宣传。

10月13日，在某餐饮公司拖欠服务
员工资案执结后，执行干警专门为该公司
全体员工开展普法讲座，讲解劳动合同签
订、工资支付、维权途径等法律知识，发放

《农民工维权指南》宣传手册；在集中发款
仪式上，通过典型案例讲解规避执行的法
律后果，引导务工人员保存好务工合同、
工资欠条等证据，依法理性维权。

截至11月，呼图壁县人民法院共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18场次，覆盖群众8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00余份，有效
增强企业依法用工意识，提高劳动者维
权能力。

小标的承载大民生，每一起小案件的
执结，都是对“司法为民”理念的生动践
行。2025年以来，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共执结涉民生小标的案件199件，其中
涉务工人员工资案件92件170人，执行到
位金额209万元，执行到位率100%。

《钱江晚报》报道“女子洗完澡发
现窗外无人机悬停”新闻话题登上热
搜……近期，无人机侵犯个人隐私事
件屡见报端，引发公众强烈不安。

在无人机快速普及的当下，一道公
共安全考题同时凸显：如何抵御来自空
中的窥视，守护私人生活的安宁？

更值得警惕的是，无人机偷拍已衍
生出完整的产业链。从非法拍摄、传播
私密影像，到利用直播吸引流量，技术
便利被少数人扭曲为牟利工具。这不仅
严重侵害个人隐私权，更对受害者造成
长期心理创伤，扰乱其正常生活。

风险还不止于个人。无人机窥探的
镜头，已从私人领域延伸至公共安全乃
至国家安全范畴。国家安全部门此前披
露的案例中，就有境外组织以商业合作
为名，指使境内人员拍摄并外传数百张
重要军事设施照片，直接威胁军事安
全。这警示我们，无人机管理绝非小事。

规范“空中之眼”，首先必须筑牢监
管体系。传统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规模
化、常态化的低空飞行活动。应进一步明
确监管职责，强化跨部门协同，建立针对
无人机信息采集的常态化检查机制，并
完善法律追责体系，形成有效震慑。

同时，必须畅通公众维权渠道。通过
建立快速响应与举报机制，实现对违法
拍摄行为的早发现、准定位、快处置。需
降低维权成本，鼓励社会监督，推动形成
全民参与的低空治理氛围。此外，还应严
格实施行业准入、开展法治培训、从严惩
戒违法行为，强化从业人员职业伦理，划
准红线，让违规者“飞不起、躲不过”。

民用无人机本应是服务社会的科
技之翼，而不应沦为侵犯隐私的“窥私
之眼”。唯有在法律与秩序的框架内明
确其“飞行边界”，才能真正守护每个人
的私密，还天空以清净，予生活以宁静。

来源：新华网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通讯员付肖
报道：一份加盖了公章的5 万元工伤赔
偿协议，因用人单位谎称“公章系伪造”
而拒绝履行，最终被法院认定显失公平
而判为无效。近日，昌吉市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判决某建材公
司不再按自行签订的5万元协议支付工
伤赔偿等费用，而是必须依照法定标
准，向受工伤员工李某足额支付23万余
元工伤保险待遇。

2024年5月，李某在某建材公司生
产车间维修脱轨的起重航车时，被承重
钢管滑落砸伤，后经医院诊断为胸部损
伤、肋骨骨折。同年8月，双方就工伤赔
偿事宜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书》，约定
该建材公司一次性支付李某医疗费、误
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5 万
元，协议加盖公司公章；随后，双方又签

订《人民调解协议书》，进一步明确公司
需于2024年10月20日前付清5万元赔
偿款，且约定款项付清后双方就此次工
伤再无其他纠纷。然而协议签订后，公
司却变了卦，不仅迟迟不打款，甚至告
知李某“协议无效”“签协议所用公章系
他人私刻伪造”，并报警称“公司公章被
他人伪造用于签订劳动合同及处理工
伤保险事宜”。

因迟迟未拿到足额赔偿款，且认为
协议约定的5万元远低于法定工伤保险
待遇标准，李某于2024年10月申请劳动
仲裁，请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
求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停工留
薪期工资及交通费等共计23万余元。

仲裁过程中，公司未到庭参加庭
审，昌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结

合李某的工资标准、工作年限、工伤伤
残等级等事实，裁决双方自 2024 年 10
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且该公司需向李
某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 23 万余
元。该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以“双方已
自愿达成赔偿协议，李某接受部分付款
后又申请仲裁属违背诚信”为由，将李
某诉至昌吉市人民法院。

庭审中，承办案件法官重点围绕
“协议所用公章真实性”及“和解协议是
否显失公平”两大焦点展开调查，经多
次核实，该公司当庭认可签订赔偿协议
时所用公章为公司真实公章，并承认此
前报警所称“公章被伪造”情况不属实。

昌吉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与
某建材公司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系，公
司应当承担李某的工伤保险责任。虽然
双方签订了《一次性赔偿协议书》及《人

民调解协议书》，但两份协议约定的赔
偿范围和项目未完全涵盖李某应享受
的法定工伤保险待遇，5 万元赔偿金额
与仲裁裁决认定的 23 万余元法定待遇
差距显著，属于显失公平。同时，该公司
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履行大部分付款义
务，在李某申请仲裁后仍拒不履行，还
以虚假报警的方式试图否认协议效力，
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综上，李某有权要
求公司按法定标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最终，昌吉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
回原告某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双
方自 2024 年 10 月 25 日起解除劳动关
系，扣减掉前期已支付的款项，还需支付
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7万余元。

主审法官提醒：
工伤赔偿关系劳动者切身权益，用

人单位应当秉持诚信原则，积极履行工

伤保险责任，与劳动者协商赔偿时需充
分保障劳动者法定权益，不得利用劳动
者受伤后急需治疗费用的弱势地位，签
订显失公平的赔偿协议。

劳动者在签订工伤赔偿协议前，也
应确认工伤认定结果、明确协议主体、核
对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否符合法定标准，
确保协议自愿合法签订，并妥善保留相
关证据材料。若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应通
过劳动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解决，
切勿以虚假陈述、虚假报警等不正当方
式拖延或拒绝履行义务，否则终将承担
相应法律后果。

诚信经营是立业之本。广大用人单
位在员工发生工伤后，企图通过虚假陈
述、恶意诉讼等方式拖延、逃避责任，不
仅无法得逞，最终还会承担更高的赔偿
成本，并损害企业声誉。

平安昌吉

呼图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结涉务工人员工资案件到位率100%——

让每一个“小额权益”都得到坚实保障
□本报通讯员 周静静

以案说法

公司拒付5万元私了款 法院认定协议显失公平判赔23万元

民用无人机
不能沦为“窥私之眼”


